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认定条件和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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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  为推动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，规范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（以下简称软件基地）的认定和管理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　　第二条  申报软件基地的软件园，应当具备下列各项条件： 
　　（一）当地政府已制定落实国家鼓励软件产业发展有关政策的具体措施，并具有扶持软件园和入园软件企业的地方政策； 
　　（二）已有省市有关政府部门组成的软件园领导小组，领导软件园的建设和发展。具有独立的软件园管理机构，负责软件园的日常管理、服务工作； 
　　（三）具有较好的科技、教育等周边环境，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和软件人才资源，初步形成了产、学、研相结合的创新体制； 
　　（四）已有一定规模适应软件产业发展的硬件环境和先进的网络通信设施，并有中、长期建设规划； 
　　（五）已形成较完善的服务体系和管理办法，具有软件企业孵化功能，并有较好中、长期产业发展规划； 
　　（六）具有较大的软件产业规模，其软件收入占年总收入的６０％以上，并以自产软件为主。有较高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年人均利税； 
　　（七）具有若干全国知名度较高的软件骨干企业，具有若干全国市场占有率较高的软件产品； 
　　（八）软件从业人员占员工总数的８０％以上，并具有相当数量软件高级技术人才、管理人才及复合型人才； 
　　（九）用于软件技术的研究、开发的经费应占年总收入的５％以上。 
　　第三条  申报软件基地的软件园，应首先向省（市）科技主管部门申请，经评审，由省（市）科技主管部门报科技部火炬中心，经专家评审，由科技部认定，对符合本办法第二条的软件园颁发证书及标牌。 
　　第四条  科技部火炬中心定期对软件基地进行考核。对连续两年不符合认定条件的软件基地，将取消其称号及资格。 
　　第五条  本办法由科学技术部负责解释。 
　　第六条  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